
大 埔 区 议 会  
2 0 1 2 年 第 一 次 会 议 记 录  

 
 
日  期 ﹕ 2 0 1 2 年 1 月 3 日 (星 期 二 )  

时  间 ﹕ 上 午 9 时 3 6 分 至 1 0 时 4 0 分  

地  点 ﹕ 大 埔 区 议 会 会 议 室  

 
 
出 席 者 ：  

   出 席 时 间  

 

离 席 时 间  

 
 黎 旨 轩 先 生  主 持 人  

(第 一 部 分 的 会 议 )
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张 学 明 议 员 , G B S ,  J P  主 席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文 春 辉 先 生  副 主 席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区 镇 桦 先 生  区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陈 志 超 先 生  区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陈 灶 良 先 生  区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陈 笑 权 先 生  区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郑 俊 平 太 平 绅 士  区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郑 俊 和 先 生  区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张 国 慧 先 生  区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何 大 伟 先 生  区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关 永 业 先 生  区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刘 志 成 博 士  区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林 泉 先 生  区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李 国 英 议 员 , J P  区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罗 舜 泉 先 生  区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谭 荣 勋 先 生  区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邓 光 荣 先 生 , B B S  区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邓 友 发 先 生  区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王 秋 北 先 生  区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黄 碧 娇 女 士  区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1 0 时 正  

 黄 容 根 议 员 , S B S , J P  区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任 启 邦 先 生  区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邱 荣 光 博 士  区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余 智 荣 先 生  区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梁 少 强 先 生  秘 书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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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 席 者 ：  

 
 李 志 聪 先 生  大 埔 分 区 指 挥 官 ／ 警 务 处  

 陈 耀 明 先 生  总 工 程 师 (新 界 1 )／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 

 许 惠 强 先 生  沙 田 、 大 埔 及 北 区 规 划 专 员 ／ 规 划 署  

 陈 升 惕 先 生  物 业 管 理 总 经 理 (大 埔 、 北 区 、 沙 田 及 西 贡 )／ 房 屋 署  

 余 廖 美 仪 女 士  大 埔 及 北 区 福 利 专 员 ／ 社 会 福 利 署  

 李 建 毅 先 生  大 埔 地 政 专 员 ／ 地 政 总 署  

 梁 丽 芳 女 士  行 政 助 理 ／ 地 政 (大 埔 地 政 处 )／ 地 政 总 署  

 陈 辅 民 先 生  总 学 校 发 展 主 任 (大 埔 )／ 教 育 局   

 杨 马 玉 玲 女 士  总 运 输 主 任 (新 界 东 )／ 运 输 署  

 黄广善先生  大 埔 区 环 境 卫 生 总 监 ／ 食 物 环 境 　 生 署  

 胡 锦 贵 先 生  大 埔 区 康 乐 事 务 经 理 ／ 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 

 张 丽 华 小 姐 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高 级 联 络 主 任 ( 1 )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
 陈 汉 钧 先 生 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高 级 联 络 主 任 ( 2 )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
 
 
I .  署 理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专 员 致 欢 迎 辞  

 
 署 理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专 员 黎 旨 轩 先 生 欢 迎 区 议 员 及 政 府 部 门 代 表 出 席 第 四

届 大 埔 区 议 会 第 一 次 会 议 。 他 期 望 大 埔 区 议 会 在 未 来 四 年 能 一 如 既 往 ， 继 续 与

各 政 府 部 门 紧 密 合 作 ， 群 策 群 力 处 理 区 内 的 事 务 。  

 
2 .  黎 先 生 表 示 ， 他 会 主 持 第 一 部 分 的 会 议 ， 选 举 大 埔 区 议 会 主 席 及 副 主 席 。

当 选 举 完 成 后 ， 新 任 主 席 会 接 手 主 持 余 下 的 会 议 。  

 
 

I I .  选 举 大 埔 区 议 会 主 席 及 副 主 席  

 
3 .  黎 先 生 表 示 ， 大 埔 区 议 会 主 席 及 副 主 席 的 选 举 将 依 照 “ 区 议 会 主 席 及 副 主

席 选 举 程 序 ” 及 “ 根 据 《 区 议 会 条 例 》 (第 5 4 7 章 )附 表 5 所 订 有 关 主 席 及 副 主

席 选 举 的 表 决 程 序 ”进 行 ，该 两 份 文 件 已 随 2 0 11 年 1 2 月 2 1 日 发 出 的“ 大 埔 区

议 会 2 0 1 2 年 第 一 次 会 议 通 知 ”送 交 各 位 。席 上 没 有 区 议 员 就 该 两 份 文 件 及 选 举

程 序 提 出 询 问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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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 )  选 举 大 埔 区 议 会 主 席  

 
4 .  黎 先 生 宣 布 提 名 结 束 后 ， 只 有 张 学 明 议 员 一 人 获 提 名 竞 选 大 埔 区 议 会 主

席 一 职 。 黎 先 生 宣 布 并 祝 贺 张 学 明 议 员 自 动 当 选 为 第 四 届 大 埔 区 议 会 主 席 。  

 
 
(二 )  选 举 大 埔 区 议 会 副 主 席  

 
5 .  黎 先 生 宣 布 提 名 结 束 后 ， 只 有 文 春 辉 先 生 一 人 获 提 名 竞 选 大 埔 区 议 会 副

主 席 一 职 。黎 先 生 宣 布 并 祝 贺 文 春 辉 先 生 自 动 当 选 为 第 四 届 大 埔 区 议 会 副 主 席 。 

 
6 .  新 任 大 埔 区 议 会 主 席 张 学 明 议 员 此 时 接 手 主 持 余 下 的 会 议 。  

 
7 .  主 席 感 谢 区 议 员 再 度 推 选 他 担 任 大 埔 区 议 会 主 席 。 适 逢 大 埔 区 议 会 成 立 三

十 周 年 ， 他 寄 望 区 议 会 秉 承 传 统 ， 与 各 政 府 部 门 作 伙 伴 ， 共 同 议 事 论 事 ， 以 公

平 公 正 的 方 式 ， 有 效 地 处 理 区 内 的 事 务 。  

 
 

I I I .  通过《大埔区议会常规》及《大埔区议会议员及区议会辖下委员会成员操守指引》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1 / 2 0 1 2 号 )  

 
8 .  梁 少 强 先 生 扼 述 文 件 的 内 容 。 区 议 会 议 决 如 下 ：  

 
(一 )  把 区 议 员 出 席 定 期 会 议 和 特 别 会 议 的 记 录 分 开 ，并 把 有 关 记 录 上 载

区 议 会 网 页 ；  

(二 )  保 留 上 届 区 议 会 对《 大 埔 区 议 会 常 规 》所 作 的 修 订 (详 列 于 大 埔 区 议

会 文 件 1 / 2 0 1 2 号 第 6 ( i )至 第 6 ( i i i )段 )；  

(三 )  采 用 载 于 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1 / 2 0 1 2 号 附 件 1 的 《 大 埔 区 议 会 常 规 》；

以 及  

(四 )  采 用 载 于 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1 / 2 0 1 2 号 附 件 2 的《 大 埔 区 议 会 议 员 及 区

议 会 辖 下 委 员 会 成 员 操 守 指 引 》。  

 
 

I V.  委 任 大 埔 区 议 会 秘 书  

 
9 .  区 议 会 通 过 根 据《 区 议 会 条 例 》 (第 5 4 7 章 )第 6 9 ( 1 )条 ，委 任 大 埔 区 议 会 秘

书 处 高 级 行 政 主 任 梁 少 强 先 生 为 大 埔 区 议 会 秘 书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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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.  大 埔 区 议 会 属 下 委 员 会 的 成 立 、 职 权 范 围 及 组 成 方 式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2 / 2 0 1 2 号 )  

 
1 0 .  秘 书 扼 述 文 件 的 内 容 。 区 议 会 议 决 如 下 ：  

 
(一 )  保 留 上 届 区 议 会 设 立 的 五 个 功 能 委 员 会 ， 即 “ 渔 农 工 商 、 旅 游 及 文

娱 康 体 委 员 会 ”、“ 地 区 设 施 管 理 委 员 会 ”、“ 环 境 、 房 屋 及 工 程 委 员

会 ”、“ 社 会 服 务 委 员 会 ” 及 “ 交 通 及 运 输 委 员 会 ”， 并 采 纳 载 于 大

埔 区 议 会 文 件 2 / 2 0 1 2 号 附 录 I 至 V 各 功 能 委 员 会 的 拟 议 职 权 范 围 ； 

(二 )  每 位 区 议 员 至 少 须 加 入 一 个 功 能 委 员 会 ；  

(三 )  每 位 区 议 员 只 可 提 名 不 多 于 一 位 增 选 委 员 加 入 不 多 于 一 个 功 能 委

员 会 ；  

(四 )  地 区 设 施 委 员 会 不 设 增 选 委 员 席 位 ；  

(五 )  功 能 委 员 会 委 员 的 任 期 为 两 年 ；  

(六 )  为 尽 快 召 开 功 能 委 员 会 会 议 ，各 功 能 委 员 会 第 一 及 第 二 次 会 议 的 开

会 通 知 、 议 程 及 有 关 文 件 ， 无 须 按 照 《 大 埔 区 议 会 常 规 》 第 7 条 的

规 定 ， 于 会 议 召 开 的 五 个 净 工 作 日 前 送 交 委 员 会 委 员 ； 以 及  

(七 )  各 功 能 委 员 会 须 每 两 个 月 于 区 议 会 的 定 期 会 议 上 提 交 工 作 报 告 。  

 
 

V I .  大 埔 区 议 会 属 下 委 员 会 主 席 及 副 主 席 职 位 的 设 立 及 选 举 方 式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3 / 2 0 1 2 号 )  

 
11 .  秘 书 扼 述 文 件 的 内 容 。 区 议 会 议 决 如 下 ：  

 
(一 )  继 续 在 区 议 会 属 下 的 功 能 委 员 会 增 设 副 主 席 职 位 ； 以 及  

(二 )  委 员 会 主 席 及 副 主 席 的 选 举 ，应 根 据 区 议 会 选 举 主 席 及 副 主 席 的 方

式 进 行 。  

 
1 2 .  主 席 宣 布 ， 区 议 会 秘 书 处 将 安 排 在 各 功 能 委 员 会 第 一 次 的 会 议 上 进 行 委 员

会 主 席 及 副 主 席 的 选 举 ， 会 议 将 由 他 本 人 主 持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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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II.  大 埔 区 议 会 2 0 1 2 年 3 月 至 1 2 月 的 会 议 时 间 表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4 / 2 0 1 2 号 )  

 
1 3 .  区 议 会 通 过 采 纳 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4 / 2 0 1 2 号 所 载 区 议 会 2 0 1 2 年 3 月 至 1 2 月

的 会 议 时 间 表 。  

 
 

VIII. 大 埔 区 议 会 属 下 委 员 会 2 0 1 2 年 1 月 至 1 2 月 的 会 议 时 间 表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5 / 2 0 1 2 号 )  

 
1 4 .  林 泉 先 生 表 示 ， 根 据 建 议 的 时 间 表 ， 五 个 功 能 委 员 会 的 会 议 将 在 单 月 份 大

埔 区 议 会 会 议 举 行 后 一 个 星 期 的 星 期 三 及 五 ，以 及 再 下 一 个 星 期 的 星 期 二 举 行 ，

整 个 区 议 会 及 委 员 会 的 会 期 横 跨 三 个 星 期 ， 不 便 区 议 员 安 排 工 作 。 他 建 议 把 最

后 一 个 星 期 二 的 委 员 会 会 议 提 前 到 早 一 个 或 两 个 星 期 内 举 行 ， 令 整 个 区 议 会 及

委 员 会 的 会 期 缩 减 至 两 个 星 期 内 。  

 
1 5 .  主 席 表 示 其 中 一 个 可 行 办 法 是 在 区 议 会 会 议 举 行 后 的 一 个 星 期 召 开 全 部

五 个 功 能 委 员 会 的 会 议 ， 这 样 便 可 以 把 整 个 区 议 会 及 委 员 会 的 会 期 缩 减 至 两 个

星 期 内 。 他 曾 就 这 项 安 排 会 否 对 区 议 会 秘 书 处 的 工 作 及 人 手 造 成 问 题 征 询 秘 书

处 的 意 见 ， 秘 书 处 响 应 指 问 题 不 大 。  

 
1 6 .  黄 容 根 议 员 及 文 春 辉 先 生 指 出 ， 在 星 期 四 举 行 委 员 会 会 议 很 可 能 会 与 其 它

会 议 撞 期 ， 因 此 在 修 改 委 员 会 会 议 时 间 表 时 ， 应 避 免 选 择 在 星 期 四 开 会 。 文 春

辉 先 生 亦 指 出 ，大 埔 乡 事 委 员 会 通 常 在 每 月 第 二 个 星 期 二 举 行 执 行 委 员 会 会 议 ，

但 若 然 情 况 有 需 要 ， 他 可 与 乡 事 委 员 会 委 员 商 量 ， 更 改 执 行 委 员 会 会 议 的 日 期

和 时 间 以 作 配 合 。  

 
1 7 .  区 议 会 最 后 议 决 通 过 2 0 1 2 年 1 月 份 各 功 能 委 员 会 第 一 及 第 二 次 会 议 的 日

期 ，以 及 由 区 议 会 秘 书 处 重 新 拟 订 各 委 员 会 在 2 0 1 2 年 余 下 时 间 的 会 议 日 期 ，以

供 区 议 会 审 批 。  

 
 

IX. 大 埔 区 议 会 “ 会 见 市 民 ” 计 划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6 / 2 0 1 2 号 )  

 
1 8 .  秘 书 扼 述 文 件 的 内 容 。 区 议 会 通 过 沿 用 上 届 区 议 会 的 做 法 ， 推 行 “ 会 见 市

民 ” 计 划 ， 即 是 以 电 话 预 约 的 方 式 由 区 议 会 秘 书 处 安 排 有 需 要 的 市 民 与 有 关 区

议 员 会 面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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X. 通过 2 0 11 至 2 0 1 2 年 度 大 埔 区 议 会 拨 款 分 配 预 算 及 《 大 埔 区 议 会 拨 款 守 则 》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7 / 2 0 1 2 号 )  

 
1 9 .  秘 书 扼 述 文 件 的 内 容 。 区 议 会 议 决 如 下 ︰  

 
(一 )  沿 用 上 届 区 议 会 在 2 0 11 年 5 月 3 日 的 会 议 上 所 通 过 ， 以 及 在 2 0 11

年 9 月 6 日 的 会 议 上 所 修 订 载 于 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7 / 2 0 1 2 号 附 录 A
的 大 埔 区 议 会 拨 款 分 配 预 算 ；  

(二 )  在 本 财 政 年 度 沿 用 上 届 区 议 会 在 2 0 11 年 5 月 3 日 会 议 上 所 通 过 载

于 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7 / 2 0 1 2 号 附 录 B 的 《 大 埔 区 议 会 拨 款 守 则 》；  

(三 )  在 预 留 给 本 届 区 议 会 的 8 1 0 , 0 0 0 元 拨 款 中 拨 出 1 2 4 , 7 6 2 元 予 1 0 项 在

2 0 1 2 年 1 月 至 3 月 期 间 举 行 的 小 区 参 与 活 动 。 这 1 0 项 活 动 的 拨 款

申 请 将 按 《 大 埔 区 议 会 拨 款 守 则 》 交 由 有 关 委 员 会 审 核 及 通 过 ； 以

及  

(四 )  授 权 渔 农 工 商 、旅 游 及 文 娱 康 体 委 员 会 成 立 工 作 小 组 负 责 检 讨 及 修

订 《 大 埔 区 议 会 拨 款 守 则 》， 以 便 提 交 区 议 会 通 过 ， 并 在 下 一 个 财

政 年 度 采 用 。  

 
 

XI. 大 埔 区 议 会 须 跟 进 的 事 项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8 / 2 0 1 2 号 )  

 
2 0 .  秘 书 扼 述 文 件 的 内 容 。  

 
2 1 .  就 建 造 业 议 会 申 请 在 大 埔 第 3 3 区 设 置 户 外 训 练 场 一 事 ， 黎 旨 轩 先 生 补 充 ，

建 造 业 议 会 正 进 行 量 化 风 险 评 估 及 地 区 咨 询 工 作 ， 并 将 再 度 出 席 大 埔 区 议 会 会

议 ， 向 区 议 会 汇 报 有 关 结 果 及 进 一 步 征 询 区 议 会 的 意 见 。  

 
2 2 .  关 于 第 三 届 大 埔 区 议 会 工 作 报 告 ， 区 议 会 议 决 在 本 届 继 续 设 立 编 辑 工 作 小

组 负 责 跟 进 工 作 报 告 的 印 刷 及 分 发 工 作 ，并 委 任 谭 荣 勋 先 生 为 工 作 小 组 召 集 人 。 

 
 

X I I .  呈 交 区 议 会 审 阅 的 地 区 管 理 委 员 会 报 告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9 / 2 0 1 2 号 )  

 
2 3 .  区 议 员 备 悉 文 件 的 内 容 ， 与 会 的 部 门 代 表 并 无 补 充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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XIII. 申 请 区 议 会 拨 款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1 0 / 2 0 1 2 号 及 11 / 2 0 1 2 号 )  

 
2 4 .  秘 书 扼 述 文 件 的 内 容 。 区 议 会 议 决 如 下 ︰  

 
(一 )  在 2 0 1 2 至 2 0 1 3 财 政 年 度 拨 款 2 , 1 3 4 , 0 9 8 元 予 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(“ 康

文 署 ” )大 埔 区 康 乐 事 务 办 事 处 ， 以 供 于 2 0 1 2 年 4 月 至 9 月 期 间 在

大 埔 区 展 开 6 3 2 项 康 体 活 动 ；  

(二 )  在 2 0 1 2 至 2 0 1 3 财 政 年 度 拨 款 1 , 8 2 6 , 7 6 9 元 予 康 文 署 大 埔 区 康 乐 事

务 办 事 处 ， 以 供 于 2 0 1 2 年 1 0 月 至 2 0 1 3 年 3 月 期 间 在 大 埔 区 展 开

4 2 2 项 康 体 活 动 ；  

(三 )  在 2 0 1 2 至 2 0 1 3 财 政 年 度 拨 款 1 , 0 0 0 , 0 0 0 元 予 大 埔 区 龙 舟 竞 赛 委 员

会 ， 以 供 该 团 体 与 大 埔 体 育 会 合 办 2 0 1 2 年 度 大 埔 区 龙 舟 竞 赛 ；  

(四 )  在 2 0 1 2 至 2 0 1 3 财 政 年 度 拨 款 1 , 4 3 9 , 0 0 0 元 予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， 以

供 聘 请 合 约 员 工 协 助 执 行 区 议 会 职 务 ； 以 及  

(五 )  倘 若 2 0 11 至 2 0 1 2 财 政 年 度 的 区 议 会 拨 款 不 足 以 支 付 该 年 度 的 实 际

开 支 ， 则 运 用 2 0 1 2 至 2 0 1 3 财 政 年 度 的 拨 款 支 付 不 敷 之 数 。  

 
2 5 .  区 议 会 亦 备 悉 以 下 拨 款 申 请 ︰  

 
(一 )  于 上 届 区 议 会 最 后 一 次 会 议 举 行 后 及 区 议 会 暂 停 运 作 前 获 区 议 会

属 下 委 员 会 通 过 的 7 2 项 拨 款 申 请 ； 以 及  

(二 )  在 区 议 会 暂 停 运 作 期 间 由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专 员 批 核 的 两 项 修 订 拨 款

申 请 。  

 
 有 关 拨 款 申 请 载 于 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1 0 / 2 0 1 2 号 。  

 
 

XIV. 其 它 事 项  

 
(一 )  出 席 区 议 会 会 议 的 政 府 部 门 代 表  

 
2 6 .  主 席 介 绍 以 下 定 期 出 席 本 届 区 议 会 会 议 的 政 府 部 门 代 表 ︰  

 
(一 ) 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专 员 (暂 时 由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助 理 专 员 黎

旨 轩 先 生 署 任 )；  

(二 ) 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助 理 专 员 黎 旨 轩 先 生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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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 )  警 务 处 大 埔 区 指 挥 官 施 得 志 先 生 (施 先 生 因 事 未 能 出 席 是 次 会 议 ，由

大 埔 分 区 指 挥 官 李 志 聪 先 生 代 表 出 席 )；  

(四 ) 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总 工 程 师 (新 界 1 )陈 耀 明 先 生 ；  

(五 )  规 划 署 沙 田 、 大 埔 及 北 区 规 划 专 员 许 惠 强 先 生 ；  

(六 )  房 屋 署 物 业 管 理 总 经 理 (大 埔 、 北 区 、 沙 田 及 西 贡 )陈 升 惕 先 生 ；  

(七 )  社 会 福 利 署 大 埔 及 北 区 福 利 专 员 余 廖 美 仪 女 士 ；  

(八 )  地 政 总 署 大 埔 地 政 专 员 李 建 毅 先 生 ；  

(九 )  地 政 总 署 行 政 助 理 ／ 地 政 (大 埔 地 政 处 )梁 丽 芳 女 士 ；  

(十 )  教 育 局 总 学 校 发 展 主 任 (大 埔 )陈 辅 民 先 生 ；   

(十 一 )  运 输 署 总 运 输 主 任 (新 界 东 )杨 马 玉 玲 女 士 ；  

(十二 )  食物环境　生署大埔区环境卫生总监黄广善先生；  

(十 三 )  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大 埔 区 康 乐 事 务 经 理 胡 锦 贵 先 生 ；  

(十 四 ) 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高 级 联 络 主 任 ( 1 )张 丽 华 小 姐 ； 以 及  

(十 五 ) 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高 级 联 络 主 任 ( 2 )陈 汉 钧 先 生 。  

 
 
(二 )  委 任 大 埔 区 议 会 社 交 活 动 召 集 人  

 
2 7 .  区 议 会 通 过 委 任 林 泉 先 生 及 邓 友 发 先 生 为 本 届 区 议 会 社 交 活 动 召 集 人 ， 林

泉 先 生 会 负 责 统 筹 区 议 员 的 官 式 酬 酢 及 社 交 活 动 ， 邓 友 发 先 生 则 负 责 管 理 议 员

社 交 活 动 基 金 的 帐 目 。  

 
 
(三 )  款 项 付 予 银 行 授 权 书  

 
2 8 .  主 席 请 新 任 区 议 员 尽 快 填 妥 款 项 付 予 银 行 授 权 书 交 予 区 议 会 秘 书 处 ， 以 便

秘 书 处 安 排 发 放 区 议 员 的 酬 金 及 津 贴 。  

 
 
(四 )  区 议 员 申 报 利 益  

 
2 9 .  主 席 请 各 位 区 议 员 在 2 0 1 2 年 1 月 1 7 日 或 之 前 把 填 妥 的 个 人 利 益 登 记 表 格

交 回 区 议 会 秘 书 处 ， 以 供 存 盘 及 市 民 查 阅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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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 )  区 议 员 个 人 资 料  

 
3 0 .  主 席 请 各 位 区 议 员 在 2 0 1 2 年 1 月 1 7 日 或 之 前 把 填 妥 的 个 人 履 历 表 交 回 区

议 会 秘 书 处 。  

 
 
(六 )  公 益 金 新 界 区 百 万 行  
 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1 2 / 2 0 1 2 号 )  

 
3 1 .  主 席 报 告 ， 本 年 度 的 公 益 金 新 界 区 百 万 行 将 于 2 0 1 2 年 2 月 1 9 日 (星 期 日 )
举 行 ， 步 行 路 线 以 白 石 角 海 滨 长 廊 为 起 点 ， 经 吐 露 港 单 车 径 至 大 埔 海 滨 公 园 为

止 ， 全 程 约 长 5 . 5 公 里 。  

 
3 2 .  区 议 会 同 意 继 续 组 队 参 加 本 年 度 的 公 益 金 新 界 区 百 万 行 ， 并 交 由 社 交 活 动

召 集 人 统 筹 有 关 事 宜 。 各 区 议 员 可 自 行 决 定 参 加 区 议 会 的 代 表 队 与 否 。  

 
 
(七 )  提 名 代 表 出 任 医 院 管 理 局 区 域 咨 询 委 员 会 成 员  
 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1 3 / 2 0 1 2 号 )  

 
3 3 .  主 席 报 告 ， 医 院 管 理 局 (“ 医 管 局 ” )来 函 邀 请 大 埔 区 议 会 提 名 一 位 区 议 员

出 任 2 0 1 2 至 2 0 1 4 年 医 管 局 区 域 咨 询 委 员 会 的 成 员 ，任 期 由 2 0 1 2 年 4 月 1 日 至

2 0 1 4 年 3 月 3 1 日 。 现 时 出 任 该 咨 询 委 员 会 成 员 的 大 埔 区 议 会 议 员 为 李 国 英 先

生 。 区 议 会 议 决 再 度 提 名 李 先 生 出 任 该 咨 询 委 员 会 2 0 1 2 至 2 0 1 4 年 度 的 成 员 。  

 
 
(八 )  食 物 环 境 卫 生 署 辖 下 公 众 街 市 的 街 市 管 理 咨 询 委 员 会  

 
3 4 .  主 席 报 告 ， 食 物 环 境 卫 生 署 (“ 食 环 署 ” )邀 请 大 埔 区 议 会 分 别 推 荐 三 位 区

议 员 出 任 大 埔 区 内 食 环 署 辖 下 两 个 公 众 街 市 (即 大 埔 墟 街 市 及 宝 湖 道 街 市 )的 街

市 管 理 咨 询 委 员 会 的 委 员 ， 任 期 与 区 议 会 的 任 期 相 同 ， 惟 其 中 一 位 区 议 员 须 为

有 关 街 市 所 在 地 区 的 当 区 议 员 。  

 
3 5 .  区 议 会 议 决 推 荐 下 列 六 位 区 议 员 出 任 上 述 两 个 街 市 管 理 咨 询 委 员 会 的 委

员 ︰  

 
(一 )  大 埔 墟 街 市 管 理 咨 询 委 员 会  

 李 国 英 先 生 (当 区 议 员 )、 罗 舜 泉 先 生 及 余 智 荣 先 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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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  宝 湖 道 街 市 管 理 咨 询 委 员 会  

 林 泉 先 生 (当 区 议 员 )、 谭 荣 勋 先 生 及 邱 荣 光 博 士  

 
 
(九 )  区 议 会 工 作 简 介 会  

 
3 6 .  秘 书 报 告 ，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将 于 2 0 1 2 年 1 月 1 2 日 (星 期 四 )下 午 假 油 麻 地 梁

显 利 小 区 中 心 为 全 体 区 议 员 举 办 一 场 区 议 会 工 作 简 介 会 ， 诚 邀 各 区 议 员 拨 冗 出

席 。 倘 若 区 议 员 未 能 出 席 该 简 介 会 ， 亦 希 望 他 们 能 委 派 助 理 或 其 它 人 士 代 表 他

们 出 席 。 由 于 会 场 座 位 数 目 有 限 ， 如 区 议 员 亲 自 出 席 简 介 会 ， 则 请 避 免 带 同 其

它 人 士 一 同 出 席 。  

 
 

X V  下 次 会 议 日 期  

 
3 7 .  下 次 会 议 订 于 2 0 1 2 年 3 月 6 日 (星 期 二 )上 午 9 时 3 0 分 举 行 。  

 
3 8 .  余 无 别 事 ， 会 议 于 上 午 1 0 时 4 0 分 结 束 。  

 
 
 
 
 

大 埔 区 议 会 秘 书 处  
2 0 1 2 年 2 月  


